
昌吉市农业农村局农业行政执法程序

一、检查

1、执法机关进行执法检查，应当二人以上，统一着装，仪

表端正。有执法标志的应当佩带执法标志。

2、检查时，应当主动出示证件，示明身份，告知检查项目。

3、检查时，应当文明，行为规范，不得随意干扰公民、法

人或其他组织正常的生产、生活和工作程序。

4、检查应当制作检查笔录。检查笔录应当交当事人或有关

人员签名。拒绝签名的，由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在笔录上注明情况

并签名。

二、立案

1、对于当场作出处罚决定的案件，在处罚后应采取补填《立

案登记表》的形式予以补办立案手续，补办手续应当于日内完成。

2、其他案件，应由执法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报有关

负责人批准立案。

3、农业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应在收到《立案审批表》后

尽快决定是否立案。

4、所有立案手续应在七天内完成。

5、对于执法部门书面提请处理的案件，符合《农业行政处

罚程序规定》第三十条规定的立案条件的予以立案，不符合的填

写《不予立案通知书》告知相关行政机关。

三、调查

1、对立案处理的案件，执法人员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地

调查、收集证据。



2、调查取证，应当二人以上，主动出示证件，表明身份，

说明调查事项。

3、调查取证，应当制作调查、询问笔录。笔录应交当事人

或有关人员核阅，无误后签名或盖章。拒绝签名和盖章的，由两

名以上执法人员在笔录上注明情况并签名。

4、执法人员对与案件有关的物品和场所进行检查时，应当

通知当事人到场，制作《现场检查（勘验）笔录》，当事人拒不

到场的，可以请在场的其他人见证。

5、对先行登记保存的证据，应当在七日内作出下列处理决

定：

（1）需要进行技术检验或者鉴定的，送交有关部门检验或

者鉴定。

（2）对依法应当予以没收的财务，决定没收；对依法不能

没收的物品，退还当事人。

（3）对依法应当移送有关部门处理的，移交有关部门。

6、对证据进行抽样取证或者登记保存的，应当有当事人在

场。当事人不在场的或者拒绝在场的，执法人员可以邀请有关人

员参加。对抽样取证或者登记保存的物品应当制作《抽样取证凭

证》和《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

四、案件的审理和处罚决定

1、调查终结后，执法人员应当全面审理案件的事实、证据

和有关依据，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2、执法人员在调查结束后，认为案件事实基本清楚，主要

证据充分，应当制作《案件处理意见书》，报农业行政处罚机关

负责人审查，在农业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作出农业行政处罚决定



前，应当由从事农业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的人员进行法制审核。

3、农业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对《案件处理意见书》审核后，

认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由处罚机关制作《行政处罚事先

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拟给予处罚的内容及其事实、

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进行陈

述和申辩，有权要求组织听证。

4、对当事人提出的有关事实、理由和证据的陈述和申辩，

查明属实的，应当采纳。

5、当事人申请听证的案件，要及时组织听证。

6、在案件调查完毕后，农业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应当及时

审查有关案件的调查材料、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听证会笔录和

听证会报告，对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案件，根据清节轻重，

作出处罚决定，并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7、《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给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应当在 7日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有关送达的规定或者《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六十九条

规定送达当事人。

8、送达时，当事人应当在《送达回证》上签字盖章。当事

人拒绝签收的，应当由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在《送达回证》上注明

情况并签字。

9、决定不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说明不予行政处罚的理由，并予以登记备案。

10、决定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应当制作《建议追究刑事责

任意见书》，连同有关案件材料及证据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

处理。



五、执行

1、下列情形，执法人员可以当场收缴罚款

（1）依法给予二十元以下的罚款的;
（2）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行的;
（3）在边远、水上、交通不便地区，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及

其执法人员依照本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的

规定作出罚款决定后，当事人到指定的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

统缴纳罚款确有困难，经当事人提出，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及其执

法人员可以当场收缴罚款。

2、当场收缴罚款的，应当向当事人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

的罚款收据。

3、当事人逾期不交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 3%加处罚款。

4、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

复议又你提起行政诉讼的，处罚机关应当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5、依法由处罚机关强制执行的，应当制作《行政强制执行

决定书》并在知心前告知当事人。

6、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应当制作《行政强制执行申

请书》，并连同如下材料提交人民法院：

（1）《行政处罚决定书》；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

（3）被申请执行人财产状况、银行账号;
（4）案卷及其他有关材料。

7、需要相关单位协助执行工作的，应当制作《协助函》，

告知相关单位。


